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材料与物理学院关于设置材料科学与工程
专业卓越班（试点）的实施方案 

为加强一流专业内涵建设，提升人才培养质量，培养专业领域内

的领军型人才，经学院研究决定，拟在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试点设置

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卓越班（以下简称卓越班）。具体实施方案如下： 

第一章  选拔机制 

第一条  每届新生入校第二学期初，学院组织从材料科学与工程

专业新生中择优选拔组建卓越班，卓越班规模为 30 人； 

第二条  新生入校后的第二学期由学生自愿提出申请，学院视申

请情况根据第一学期加权平均成绩择优录取，班级实行本硕/本硕博

一体化培养模式。 

第三条  选拔进入卓越班的学生与学院签订培养协议书。 

第二章  班级管理 

第一条  卓越班采取单独行政班级建制，班级实行淘汰制，淘汰

后班级剩余名额可通过申请、选拔补充。 

第二条  卓越班将在每学年春季学期初进行淘汰、补充选拔工作。

按照学校最近一次出台的推免办法，已经确定不满足基本条件的学生

淘汰出卓越班；满足相应基本推免条件的非卓越班学生提出申请，学



院依据前面所有课程的平均绩点排序进行选拔补充。进入四年级后，

只淘汰，不再补充、申请退出。 

第三条  卓越班学生与其它班级学生在同一时间统一分专业方

向，卓越班学生可任意选择专业方向。 

第四条  卓越班各级各类奖、助学金的评选标准和办法与同专业

其它班级一致；退出卓越班并转入其它班的学生，与普通班学生享有

同等权益。 

第三章  培养模式 

第一条  卓越班学生按所在专业培养方案培养的基础上，学院将

在科研实践创新上加大培养力度。 

第二条  卓越班实施导师制全覆盖。卓越班成立后，学生与导师

进行双向选择，每位导师指导每届卓越班学生人数不超过 1 人； 

第三条  培养方案中的部分核心公共基础课、专业基础课程由学

院协调配备优质师资单独开班授课，其他类别课程与所在专业混合授

课。 

第四条  在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内，学院优先推荐卓越班学生申

请各级各类海外研学机会。 

第五条  卓越班的硕士研究生推免指标单独设定，原则上不超过

当年度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总推免指标的 50%,名额由学院根据卓越

班人数及当年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保研名额进行划拨；卓越班学生获

得推免资格，则限定只能推免至校内本院本学科攻读研究生学位； 

第六条  若卓越班名额未使用完，满足基本推免条件的材料科学

与工程专业普通班级学生可申请剩余名额；若普通班级推免名额未使

用完，满足基本推免条件的卓越班学生也可申请剩余名额。以上两种



情况均限定只能推免至校内本院本学科攻读研究生学位； 

第七条  学生按照学校及卓越班推免条件可以推免，但不愿意参

与卓越班推免的，不能参与其它班级学生竞争推免资格；卓越班推免

生与普通班推免生同等享受学院提供的推免优惠政策。 

第四章  其它  

第一条  以上方案自公布之日起执行； 

第二条  未尽事宜由材料与物理学院负责解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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